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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从中央政法委、中组部、人社部等１１部委《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后，公安部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制定公安院

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培养方案的意见》及试点专业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使

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怎样贯彻落实中央机关上述文件精神，

着力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是全国各级公安院校

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在第一线从事公安教育工作的教师一个新的研究课

题。

在公安部的《关于制定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培养方案的意见》及试

点专业指导性培养方案中，针对治安专业专科学生的必修课，设置了“消防管理”课程。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消防法》时，又明确加强了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的职

责。作为配套法规，新的公安部令第１０７号《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用了大量的篇幅，比较

全面细致地规定了公安派出所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方面的范围、指导培训以及检查方法

等。可以说，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在教学

一线担任消防管理课程老师进行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治安专业专科学生消防管理课

教学以及编写相应教材的依据和指导思想。目前，全国各地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

试点班已经开办了两届，怎样针对这些在学历、经历、专业等方面都差异很大的学生，进

行有效的教学，切实提高他们的执法专业水平，是我们的一项新课题。我们在就此问题

向领导机关申报教改课题的同时，开始了本教材的编写。

本教材在编写内容上有所创新。根据公安部的通知精神，我们将其中理论课程安排

为三部分，即：消防管理法律法规、火灾预防知识和火灾处置知识。其中，还专门介绍了

新形势下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对象的火灾特点。另外，作为开场白性质的绪论，主要介

绍了一些专用术语。相对于公安部政治部制定的“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本教材消防

管理课合计１８学时（含讲授６学时、实践１２学时），仍觉有过。如果完全减去这些内容又

觉得欠缺不足。为此，我们建议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的部分外，其余可供学员自学之用。

本教材以突出实践应用为目的，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

精减了课程中理论的推导，加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教材编写手法也有创新。我们改变了以往教材中基本上全部是文字的状况，尽可

能多地插入一些图表。

为适应警务实战需要，全面落实质量工程建设，切实提高教材质量，进一步推动精品

（特色）教材进课堂，江西警察学院高度重视精品（特色）教材的编写工作，拨出专款用于

资助新编教材的出版，并且多次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教材的建设。本书就是在经教材编审

委员会初审，报学术委员会评审后，获得江西警察学院资助的警务实战系列教材之一。

参加本教材编写工作的人员有：江西警察学院刘明洁编写第二讲和第三讲的理论部

分；广东省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刘盛编写绪论、第一讲消防法律知识全部以及第二讲的

实训项目（模拟消防监督检查）、第三讲的实训项目（灭火器材使用及灭火演习）；湖南警

察学院周李娟编写第三讲的实训项目（特定场合消防逃生的组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操

作实训、防火卷帘操作实训）；山西公安专科学校张静编写第二讲的实训项目（消防监督

检查法律文书制作）。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苏雅民为本书的编写做了大量的工作，使

得编写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全书由刘明洁统稿。

本教材既适用于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也适用于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

全“四个能力”的培训班和贯彻执行《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公安部令第１０９号）

的培训班。因为进行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是一项全新工作，编写与之相适应

的教材工作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谋篇布局也没有规范的校板，因此本教材的编写

工作中难免出现不妥之处，敬请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改进工作。

编　者
２０１１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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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消防的概念

一、消防的概念

消防是一个外来词汇，是预防和扑救火灾的总称。它的任务是“预防火灾和减少火

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我国的消防组织设置

有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其中公安消防队是灭火和应急救援工作的重

要力量。

消防安全工作还是防范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工作之一，按照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消

防部队执勤战斗条令》第八十一条规定：公安消防部队依照国家规定主要承担下列重大

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一）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二）道路交通事故；

（三）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四）建筑坍塌事故；

（五）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六）空难事故；

（七）爆炸及恐怖事件；

（八）群众遇险事件。

另外，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安消防部队依照国家规定和上级指令，参与配合处置水旱

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矿山、水上事故，重大环境污染、

核与辐射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公安消防部队作为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近几年来实际参与和承担的火灾以外

的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任务量，已大大超过了火灾扑救的任务量，突破了传统的火

灾消防概念。

二、火灾的概念

按照《火灾统计管理规定》的定义：“凡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

１



害，都为火灾”。这说明，生产和生活中的用火与消防上所讲火灾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受到

人的控制。

火灾有多种类型，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对火灾进行分类。

（一）按可燃物的类型和燃烧特性分类

按照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实施的《火灾分类》（ＧＢ／Ｔ　４９６８－２００８）规定，根据可燃物的类

型和燃烧特性将火灾定义为六个不同的类别，即：

Ａ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通常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

热的余烬，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的火灾等。

Ｂ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汽油、煤油、柴油、原油、甲醇、乙醇、沥

青、石蜡的火灾等。

Ｃ类火灾：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氢气的火灾等。

Ｄ类火灾：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钛、锆、锂、铝镁合金的火灾等。

Ｅ类火灾：带电火灾，即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Ｆ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火灾分类对选用灭火方式，特别是对选用灭火器灭火具有指导作用。

（二）按火灾造成的损失分类

按一次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财产损失分类，共分为特别重大火灾、重大

火灾、较大火灾和一般火灾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３０人以上死亡，或者１００人以上重伤，或者１亿元以上直接

财产损失的火灾。

重大火灾是指造成１０人以上３０人以下死亡，或者５０人以上１００人以下重伤，或者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１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较大火灾是指造成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死亡，或者１０人以上５０人以下重伤，或者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５０００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一般火灾是指造成３人以下死亡，或者１０人以下重伤，或者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直接财产

损失的火灾。

其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三）按起火原因分类

放火：包括刑事犯罪放火，精神病人、智障人放火和自焚。

电气：如电气线路的导线选用、安装不当，变电设备安装不符合规定，用电设备安装

不符合规定，使用了不合格的保险丝、避雷设备，或者由于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行、导线短

路、接触不良、电热器具接触可燃物，以及忘记切断电源等引起的着火。

生产作业：如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违反安全操作规定引

起的着火；在进行电焊、气焊作业时引起的着火等。

用火不慎：如炉具设置、使用不当，用火照明、用烟熏蚊虫不当等引起的着火，用香烛

祭祷先人以及开设迷信道场等引起的着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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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乱扔未熄灭的烟头、火柴梗、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等引起的着火。

玩火：小孩玩火引起的着火。

自燃：由于物质存放不当，受热、受潮、相互接触、撞击、摩擦引起的着火。

雷击：由于自然界的雷电引起的着火。

静电：由于排除静电设备未安装或者安装不符合规定导致静电放电引起的着火。

不明原因：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查明的火灾。

其他：不属于以上的其他原因，如战争或者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着火。

（四）按火灾发生的场所分类

建筑火灾：可细分为工厂火灾、住宅火灾、公共场所火灾、仓库火灾、堆场火灾等。

交通工具火灾：可细分为汽车火灾、列车火灾、飞机火灾、船舶火灾等。

山林火灾、草原火灾：指发生在山林或者草原的火灾。

三、火灾隐患概念

火灾隐患是指明显存在的或者潜在的可能引起火灾的各种成因和情况，包括人为的

和物质的成因。“火灾隐患”主要有三类情形：

（一）增加了发生火灾的危险性。如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导致火势蔓延扩大；在人员

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二）火灾时会增加对人身、财产的危害。如建筑防火分隔、建筑结构防火、防烟排烟

设施等被随意改变，失去应有作用；建筑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不能畅通无阻；消防设

施、器材不完好有效；建筑内部装修、装饰违法规定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三）火灾时会严重影响灭火救援行动。如缺少消防水源，消防车通道堵塞，消火栓、

水泵接合器、消防电梯不能使用或者不能正常运行等。

按照公安部下发《重大火灾隐患判定、督办及立销案办法》，将火灾隐患分为重大火

灾隐患和一般火灾隐患。重大火灾隐患，是指违反国家消防法律法规，不能立即整改，可

能导致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大，并可能造成特大火灾事故后果和严重社会影响的火灾

隐患。一般火灾隐患是指除重大火灾隐患以外的其他火灾隐患。

重大火灾隐患根据实际情况分为直接判定和综合判定。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的情形为：

１．生产、储存和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储罐区，未设

置在城市的边缘或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

２．甲、乙类厂房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半地下室；

３．甲、乙类厂房与人员密集场所或住宅、宿舍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

４．公共娱乐场所、商店、地下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出口、楼梯间的设置形式及数量不

符合规定；

５．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商店、地下人员密集场所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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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易燃可燃液体、可燃气体储罐（区）未按规定设置固定灭火、冷却设施。

综合判定是按照单位或场所在总平面布置、防火分隔、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消防给

水及灭火设施、防排烟设施、消防电源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共七个方面存在的火灾隐患

作为判定要素，根据其重要性和隐患数量作出综合评判。

第二节　火灾的危害

火既可以服从人们的意志，造福于人类，也会违反人们的意愿，造成很大的危害。随

着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火用电的不断增多，由于人们用火用电不慎等原因，而不断发生

火灾，对人类的生命财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重、特大火灾看，

不少一把火就造成几十人甚至数百人的伤亡，造成上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元的经济损

失的案例，这不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不幸，而且还使大量的社会财富化为灰烬。

古人就曾说过：“火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在人类社会进入２１世纪的今

天，火灾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灾难性问题。仅２００８年就发生火灾

１３．３万起，死亡１３８５人，受伤６８４人，直接财产损失１５亿元。火灾的危害性具体体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造成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日，乌鲁木齐德汇国际广场发生的大火，燃烧了将近两天两夜，直接损

失数亿元，同时造成参加灭火的三名消防官兵牺牲。

２００９年２月９日（农历元宵）２０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

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资料表明本次火灾的直接损失达７亿元，同时

火灾还造成一名参与灭火的消防员牺牲，多名消防员受伤。

二、间接财产损失更为严重

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密切联系，有的行业生产会影响到上游和下游多个环节，牵一发

而动全身，甚至引起违约索赔。一旦发生重、特大火灾，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之大，往往

是直接财产损失的数十倍。

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湖南衡阳衡州大厦失火，衡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动１６辆消防车、

１５０余名消防官兵到场施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疏散了大厦内被困的９４
户４１２名群众。但在扑灭余火的过程中，大厦突然坍塌，部分消防官兵被废墟埋压，２０名

消防官兵牺牲。

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四川省成都市９路公交车的燃烧事故，造成２８人死亡７３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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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４时１５分许，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７２８号一幢２８层的教师公

寓，由于电焊工违规动火，导致发生重大火灾，造成５８人死亡，７０多人受伤。这次火灾不

但造成了整个上海的震动，在全国也引起反思。为此，新华社连续发文反思上海火灾，国

务院办公厅还于１１月１６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做好消防工作，坚决遏

制重特大火灾事故。

四、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影响

１９８７年５月６日到６月２日几乎长达一个月的大兴安岭森林特大火灾致使１９３人

丧生，２２６人受伤，火灾破坏了１０００多万亩林业资源，大火殃及１个县城３个镇，破坏的

生态平衡需８０年才能恢复，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元。据资料统计，我国年均森林火灾毁林

面积达１００万公顷。由于森林大面积减少，还会造成洪水泛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６人失踪，近７０人

受伤。为避免中毒，处于工厂下风口的两个居民小区的居民和北华大学北校区、吉林化

工学院部分学生共数万人被疏散。最后被污染的水沿江而下甚至影响到黑龙江省。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１８时１１分，大连市开发区新港镇中石油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发

火灾，也给当地的海洋环境造成了很严重的污染。

五、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影响

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凌晨零点１５分，某省一所艺术幼儿园发生特大火灾，造成１３名儿

童死亡，其中男７名，女６名，均为３～４岁的年龄，并且是独生子女。这起火灾事故很快

就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日，广东省深圳龙岗区舞王俱乐部发生特大火灾，有毒的浓烟和逃生

者的互相踩踏造成４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后由于此次火灾，有十多名公职人员被追

究刑事责任，甚至还牵涉出腐败线索。

如火灾发生在首脑机关、通信枢纽、涉外单位、古建筑、风景区等都会造成严重的政

治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乃至全世界。

为了吸取这些沉痛的教训，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以至每个社会成员都要高

度重视并认真做好消防工作，学习并掌握必要的消防常识，共同维护公共消防安全。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预防和抵御火灾的能力。

多年来同火灾作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消防安全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行业

和人们的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甚至每个

家庭都有一个预防火灾、确保消防安全的问题。从全国发生火灾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

是人为纵火或雷击、风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管理不严、思

想麻痹、用火不慎，不懂得消防法规或者明知故犯、冒险作业而造成的。还有不少人缺乏

起码的防火、灭火知识，遇到火情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报警，也不知如何逃生自救，以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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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重的后果。

《消防法》也在第六条中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公安机

关及其消防机构，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新闻、广播、

电视等有关单位，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

在消防宣传教育义务方面的义务。

第三节　引起火灾的几个规律

虽然火灾的发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人们在长期同火灾作斗争的实践中，还是

通过统计资料总结出一些火灾发生的规律。

一、火灾时段分布为冬季高发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地理气候有所差异，但就火灾随季节的变换而变化来

说，有着一定的规律。

从统计资料看，历年冬季（１２至２月）火灾起数都最多，其中２月火灾最多。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冬季气温低，生产、生活取暖用火、用电增多，夜间照明时间加长，这是火灾多发的原

因之一。还有春节期间正常秩序被打乱，以及燃放烟花爆竹是火灾多发的原因之二，每

年春节期间火灾发生的起数都要占到冬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春季风大，风力为四季之首，加上气温回升快，土壤水分蒸发量大，水气散失极快，形

成风高物燥的气候。此季节人们还有春游踏青、清明祭祖的习惯，野外火源增多。据统

计，春季是森林火灾最多的季节。

夏季气温高、雨水多、日照时间长，用火量和用火时间减少，物质燃烧的难度降低。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自燃起火数量占全年之首，主要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闪点低的易

燃物品的燃烧及危险物品的爆炸可能性增加；秋季气温、湿度与春季相近，风力比春、冬

季小。所以这两个季节的火灾发生可能性相对较小。

２０１０年冬春两季共发生火灾７．８万起，死亡６７４人，受伤７３８人，直接财产损失９．９
亿元，分别占全年总数的５９％、６６．６％、４７．１％和５５．８％。

二、住宅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亡人比重较大

从最近多年的火灾统计数据分析，都是农村和县城集镇火灾所占比重较大。但是，

在２０１０年的火灾统计数据中，城市火灾起数和伤亡上升，农村火灾所占比重下降。

从２０１０年城乡火灾的场所分布情况看，住宅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亡人相对集中。

其中，住宅死亡７８７人，占总数的７１％，人员密集场所死亡１５６人，占总数的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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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间火灾的亡人率较高

火灾在一天２４小时内呈现的一般规律是：白天起火次数多，其中尤以下午为最多；

深夜起火次数少，其中尤以凌晨为最少。但是，从成灾率来看，白天低、夜间高；从损失来

看，白天少、夜间多。这种规律的形成是与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规律密切相关的。

白天通常是人民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最集中、最频繁的时间，也是用火、用电和使用危险

物品最多的时间，一旦疏于管理、失去控制，很容易失火。特别是下午，人们的精力体力

处于疲惫、困倦状态，往往放松防火警惕，更易失火。所以，白天起火较多。但是，白天人

们都处于清醒状态，在作业岗位上，即使失火也能发现早、报警快、扑救及时，故成灾率

低。而在夜间，人们大都停止了生产和经营活动，用火用电量减少，其中尤以后半夜为最

少，故起火次数较少。但是，夜间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和宅院关门闭户，一旦失火，不易

发现或者发现后由于缺少人力、物力，造成扑救不及时，往往酿成大灾，故损失很大。

２０１０年度统计资料表明，从火灾时段分布看，２２时至次日６时最为集中，该时段共

发生火灾３１９７４起，造成５５６人死亡，虽然起数只占火灾总数的２４．３％，但死亡人数占到

总数的５０．２％。

四、半数火灾系电气、用火不慎引发

随着科技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器普及率迅速提高。由于电器数量的增多，

起火次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原因之一；用电设备的增加，电线超负荷工作导致起火是原因

之二；电气线路老化，未及时检查更新是原因之三；电器设备安装不合理，操作不当或者

电器产品质量低劣是引起火灾的原因之四；违反规定私拉乱接电线或者不懂得安全用电

常识等也是引起电气火灾的重要原因。

从２０１０年度统计资料看，引发火灾的原因，超过半数是由于电气和用火不慎。直接

财产损失１千元（不含）以下的火灾占总数的５２．８％；直接财产损失１千元至１万元（不

含）的火灾占总数的３５．３％；直接财产损失１万元以上的火灾共１５６７１起，占总数的

１１．９％。

思考题

１．火灾等级是怎样划分的？

２．怎样对火灾按燃烧特性分类？

３．按照规定，起火原因分为哪几类？

４．火灾发生的规律有哪几个？

５．火灾隐患的概念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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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讲

　　消防法律知识

【教学重点】

掌握消防法规的概念，消防刑事案件概述，消防行政违法案件概述，有关公安派出所

消防监督的规定和检查内容。

第一节　消防法律体系

一、消防法规的概念

消防法规是消防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

件的总称，是调整国家机关在消防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物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我国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消防工作的各种法律、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二、消防法规的形式

消防法规的形式主要包括：

（一）法律

消防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与消防有关的各项法律，

它规定了我国消防工作的宗旨、方针政策、组织机构、职责权限、活动原则和管理程序等，

用以调整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之间消防关系的行为规范。现行消防方面的

法律有：

１．《消防法》　《消防法》对我国消防工作的宗旨、方针、原则、制度和火灾预防、消防

组织、灭火救援、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任作出了法律规定。

２．《刑法》　《刑法》中与消防监督管理有关的罪名有：

（１）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失火罪”及其处罚。

（２）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

罪”及其处罚。

（３）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及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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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及其处罚。

（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消防责任事故罪”及其处罚。

（６）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及其处罚。

（７）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妨碍公务罪”及其处罚。

（８）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及其处罚。

３．《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与消防管理有关的条款有：

（１）第二十五条中“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的”。

（２）第三十条中“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

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

（３）第五十条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

此外，《消防法》第六十二条还规定：有五种情形的行为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１）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

危险品的；

（２）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３）谎报火警的；

（４）阻碍消防车、消防艇执行任务的；

（４）阻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七十条还规定，对于行为人处以拘留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需要传唤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法》是一部综合性的安全法律，全文的内容中，很多都

与消防监督管理有关，如在《安全生产法》对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中，第二条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

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

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对于这一条的规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安全生产法》确定的安全生产领域基本的方针、原则、法律制度和新的法律规

定，是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无法确定并且没有规定的，它们普遍适用于消防安全和道路交

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

第二，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现行

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规定的，不适用《安全生产法》。

第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

全、民用航空安全没有规定的，适用《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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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安全生产法》施行后，制定和修订有关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

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时，也要符合《安全生产法》确定的

基本方针原则、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不应抵触。所以，在２００８年修订的《消防法》中，很

多内容和术语都是以《安全生产法》为准的。

比如，公安消防队参加其他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在１９９８年的《消防法》

中，被称作“抢险救援”，《安全生产法》实施以后，２００８年的《消防法》修订中，就将其改称

为术语“应急救援”。又比如，按火灾损失分类，在１９９８年的《消防法》中，是按一次火灾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受灾户数和烧毁财产损失，将火灾分为特大火灾、重大火灾、一般

火灾三类。而现在是按一次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财产损失分类，可将火灾分

为特别重大火灾、重大火灾、较大火灾和一般火灾四类。其分类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

（二）法规

１．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

作，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出的规范性文件。消防行政法规主要有：《森林防火条例》、《草原

防火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

２．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

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制定的规范性

文件。如《北京市消防条例》、《上海市消防条例》、《黑龙江省消防条例》、《福州市消防安

全管理办法》等。

（三）规章

１．部门规章。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局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由部门首长

签署命令公布。常见的消防管理方面的部门规章如：《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共娱乐场所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等。

２．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是指地方省级人民政府、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府

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为了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自己

权限范围内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北京市城镇居民住宅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四川省建筑装饰装修消防管理规定》等。

（四）技术法规

消防技术法规是各类保障消防安全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总称，是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公民在生产、经营、运输、科研等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标准，不符合消防

技术规范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现行的消防技术法规按技术层次主要分为两个

层次，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中国家标准代号为ＧＢ，行业标准主要是公安部发布的

有关消防产品标准，代号为ＧＡ。

在《标准化法》第七条中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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